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

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对外捐赠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捐赠在履行社会责任与回馈社会的同时，有利于促进公司产教融合

与智慧健康产业的发展。捐赠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向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0万元。 

二、关于选举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现就该议案

中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如下意见：谢丰苹女士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规

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

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同意

提名谢丰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陈学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其辞职原

因与实际情况一致，其辞职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程序

合法有效，同意陈学华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之职。陈学华先生仍在公司子公司福

州理工学院任职。该辞职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谢丰苹女士的学历、专业知识、技能、管理经验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

场禁入处罚并且禁入期限未满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总经理的推荐、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谢丰苹女士为

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关于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

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2,841万元（本

金额未经审计，最终金额以审计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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